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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财政整理
与蒋介石、孔祥熙之争(1934-1935)

苏腾飞

  摘要:财事权分配是南京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现集权的重要方式。抗战前夕,川省财政整理对国民党中央整

合地方军政大权意义重大,但在涉川问题上,蒋介石、孔祥熙分别主导的军委会与财政部就川省国税用项、川债发

行、地钞收销等方面存有争议,并以此展开博弈,最终蒋介石主导的军委会占据上风。回顾整个博弈过程和川省整

合的实现途径,可以发现蒋、孔之争始终处于一种合作框架内的磋商状态,交涉过程包含亲情、友情,行政命令色彩

淡薄,这一方面说明在威权体制下法理规则让位军事独裁,另一方面反映出弱势独裁仍需借助“法统”外衣来维持

畸形政体的正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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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分税制下,财事权的分配,一直是财税改革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近代中央政府集权的重要手段。
南京国民政府四次财政改革均以央地财事权的重新分配为基础,以此调和央地矛盾;而地方整合亦是南京国

民政府加强集权的重要一环,除采取军事途径外,另有财权让渡、金融渗透等方式。一定条件下,整合地方与

强化财权成为近代国家实现集权过程中的二面一体的矛盾,二者往往顾此失彼。抗战前夕的川省财政整理

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抗战前夕,民族危机加深,四川战略地位凸显,“川刘”成为拥蒋与反蒋集团拉拢的对象,
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国民党中央整理川省财政的价码,不仅为中央财权与地方政权的互换提供了条件,也为蒋

介石和孔祥熙的矛盾升级打开了空间。国民党中央如何通过让渡财权实现地方整合? 蒋、孔双方又如何在

博弈中维持合作关系? 分析回答这两个问题,不仅能够透视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央财权与地方政权上的转换

机制,同时也能把握蒋、孔之间的合作限度以及抗战前夕国民党高层的政治生态走向。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关于近代央地财事权分配方面的研究表明,晚近以来,中央财权出现形式上的

下移,并与近代分税制实践相契合;就民国时期分税制的实践目的而言,名为分权,实则集权,宏观层面上的

研究基本理清了近代中央政府加强财权、整合地方的脉络①。在四川财政整理研究方面,黄天华、方勇、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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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魏光奇《清代后期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瓦解》,《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207-230页;陈锋《清代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调整》,
《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第100-114页;邹进文《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2-74页;《北洋财税制度研究》
课题组《北洋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财政研究》1996年第8期,第59-63页;杜恂诚《民国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中国社

会科学》1998年第3期,第184-195页;张连红《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1927-1937)》,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69-174页;焦建华《现代化进程中的集权与分权:南京国民政府分税制改革再探讨(1927-1936)》,《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2
期,第67-72页;潘国旗《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看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公债》,《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13-132页;柯伟明《民国时

期税收制度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第149-170页。



等学者的研究表明,蒋介石在实现四川地方财政整理和川政统一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①。以上研究均

侧重于央地财政关系,缺乏对国民党高层对地方整合的不同态度的关注。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整理四川财政

期间蒋孔往来密电、《蒋介石日记》、报刊等史料为基础,以蒋孔分歧为主要线索,讨论国民党中央如何在整合

地方和加强财权之间寻找平衡。
一 分歧源起:“四川之钱能否用于四川”

1933年8月,二刘大战结束后,刘文辉败退川西,蒋介石有意辅助刘湘统一全川,意图将成都建设成为

国防中心②。自1934年起,蒋介石更加重视四川的整合,将“川刘问题”与华北问题、粤桂问题、西南军事问

题置于同框③,并认为安定四川是应对粤桂问题和华北局势的先决条件④。此时,刘湘所属二十一军正面临

深刻的财政危机⑤。为缓解危机,刘湘求助于国民党中央。1934年3月,刘湘派二十一军财政处长刘航琛拜

谒蒋介石,面陈四川财政状况,表明了愿意服从中央的意愿,希望中央拨发川中“剿赤”军费和善后建设经费,
蒋随即表示同意⑥。9月,蒋介石以刘湘“剿共”失利为由,电令何应钦派胡宗南入川“剿共”,但遭川军各部的

反对,军事入川就此作罢⑦。此后,蒋介石逐渐形成依靠刘湘整合四川的既定策略⑧。而刘湘方面也积极造

势,召集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等川军将领召开“剿匪”会议,确立自己的权威⑨,后又拉拢杨森,统一川军各

部意见,川省各路将领遂逐渐形成了由刘湘统一四川军事财政的主张。
国民党势力入川前后,中央各派在对如何围剿红军、以何种方式统一全川等问题上各有主张。钱大钧、

丁锦(行营审核处主任)、刘峙等将领,或主张率中央军直接入川“剿共”,或主张调离刘湘,由中央主川;张群、
杨永泰、李仲公等亲川势力,主张利用刘湘,整合川军各部,围剿红军,实现四川统一;孔祥熙、牟钧德(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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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华《蒋介石与川政统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128-135页;方勇《蒋介石与四川财政之整理》,《西南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113-120页;石涛《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币制的统一:以整理地钞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经

济史研究》2013年第4期,第114-127页。
《蒋介石日记》,1933年8月26日、9月7日。

1934年的《蒋介石日记》反复将四川问题与倭俄、鲁晋、粤桂湘问题放在同一层面考量。参见:《蒋介石日记》,1934年5月10、12、14、15、16、

17、19、21、23、24、29日,6月4日,8月10、12、26、27、28、29日等。
《蒋介石日记》,1934年11月23日。
在长期的防区混战中,二十一军形成了以发债和借垫为主的筹款方式。为应对开支,在准备金不足的前提下,大发纸钞,造成地钞贬值;而债

券和地钞充斥市面,又导致银行挤兑和金融风潮,四川金融摇摇欲坠。同时,川军对红军的作战,耗费了大量钱粮,进一步加剧了二十一军的

财政危机。据调查,自1932年萧克、贺龙所部进入川境始,到1934年10月止,川军各部围剿红军所耗军费达到8000万元以上,大体相当于

二十一军两年的财政收入。参见:《四川剿匪声中之财政》,《四川经济月刊》1934年第2卷第5期,第2页。
《蒋中正在南昌行营纪念周训话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解释又电何应钦黄郛等剿匪情报另电汪兆铭四川刘湘派刘航琛到赣面陈拟请在中央川省

税收项下酌为指拨基金俾由川发行公债以济急需请与相晤妥洽办法等》(1934年3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文物图书/
稿本(一),典藏号:002-060100-00079-008。
《蒋中正电何应钦指示川军刘湘部失利拟请胡宗南入川援助剿匪事因川军内部意见分歧加上赣乱未定须详加考虑但可于宜昌鄂北间置部队

以作准备·贵州主席王家烈率部堵剿萧克股匪》(1934年9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文物图书/稿本(一),典藏号:002-
060100-00086-013。
据刘湘驻北平代表华觉明称,1934年10月,蒋介石、何应钦等在洛阳商议“川事非倚畀甫公(刘湘)不可”。参见:《华觉明电郭昌明蒋中正何

应钦莅洛似系别有所商对川事非倚刘湘不可》(1934年10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文件/电报/各方往来电文原案及录存,
典藏号:116-010108-0288-053。
《钱大钧电蒋中正据叶维电称四川剿匪会议邓锡侯等提出统一服从刘湘由其负责统筹拨派饷械及建请中央令陕鄂湘黔会剿赤匪并组织参谋

团等案》(1934年10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187-093。
《戴笠电蒋中正成都剿匪会议因杨森未到迄未举行经刘湘派卢作孚往邀杨并派张表方游说各军将领现将领意见渐趋一致等文电日报表等三

则》(1934年10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442-162。
《贺国光电蒋中正据王芗庭电称成都各路总指挥会议结果由刘湘统一军事财政及其提出精选部队事宜等》(1934年10月22日),台北“国史

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188-031。



视察员)等财政部势力认为应派财政专员入川,控制四川财政,分化川军各派,使各部川军渐趋中央领导①。
在权衡华北形势与西南政局,尤其是胡宗南军事入川失败后,蒋介石确立了“对川收回财政而不收回军政”的
方针②,开始倚重刘湘,重组四川省府,整理四川财政。但在以何种方式整理川省财政、中央与四川的财权应

如何分配等问题上,蒋介石与孔祥熙却存有分歧。
首先,在整理四川财政金融的途径上,蒋介石与刘湘合议发行国债,以换回四川旧债和地钞,但孔祥熙竭

力反对。1934年11月19日,刘湘入京,与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等人商议重组四川省府、整理四川财政事

宜③。在京期间,刘湘与孔祥熙的两次面商并不顺畅。刘湘呈请财政部,希望由四川省府发行7000万元公

债,以缓解四川财政危机,孔祥熙则以“担保品一时难觅,发行巨额公债,实难销售”为由,拒绝刘湘所请;后刘

湘又提出以“川盐收入”作公债发行基金,财政部则以“关(盐)税用度,已列入国库为一般的开支,不能专供川

省公债担保”为由,拒绝发行公债④。直至贺国光率领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入川参谋团入川前,财政部

与四川省府就如何整理四川财政、如何筹集军费等问题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刘湘与蒋介石的商谈却极

其顺利。蒋介石支持刘湘关于“地方债额由中央担保发公债数千万元,并派中央分行入川救济金融”的财政

整理方案;对此,刘湘十分中意,称:“此财政最后决定,于我原来希望可谓圆满无缺,可知此次蒋公必令边远

将领满意而去,以图共负责任也。”⑤1935年1月,在未经财政部同意的情况下,刘湘以四川督办公署的名义,
以川省盐税和田赋为还本付息基金,发行1.2亿元整理金融公债,换回二十一军旧债⑥。

第二,在“剿共”军费问题上,蒋介石赞成以国税作为川军“剿共”经费,孔祥熙则建议以四川省税充当作

战经费。入京期间,刘湘与蒋介石初步达成以川省国税为“剿共”经费的共识,但孔祥熙对此反应强烈。1935
年1月22日,孔祥熙向蒋转达了财政特派员陈绍妫关于“以四川地方税作为剿匪费用”的建议。陈认为,川
省国税难以应付浩繁的军费,应由中央统筹办理川省国地税收,以调剂军费开支;所有征收人员由财政部委

任,特派员公署试用,川省国地税款尽数上缴国库⑦。陈绍妫名为财政特派员,实为孔祥熙的驻川私人代表,
其建言亦为孔祥熙所授意⑧。该项筹集军费办法,立刻招致刘湘的反对。刘称四川“匪患”未灭,以全省税收

供给军费,则债务无以为偿,市面崩溃,牵动前方军事⑨。为督促刘湘“剿共”,蒋介石同意由中央筹集“剿共”
军费。

第三,在财政整理主导权问题上,孔祥熙并不热衷于四川财政的整理,这与蒋介石“财政入川”的策略相

悖。1934年11月,孔祥熙派财政视察员牟钧德入川考察。据牟陈报,四川军阀“实无一人堪胜全川之任,兹
已势穷力蹙,乃思假中央之力,谋个人卷土重振之图”,建议中央可简任财政专员入川整饬四川财政,愿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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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参见:台北“国史馆”收藏的“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特交档案/一般资料”:《钱大钧电蒋中正据叶维电称四川剿匪会议邓锡侯等提出统一

服从刘湘由其负责统筹拨派饷械及建请中央令陕鄂湘黔会剿赤匪并组织参谋团等案》(1934年10月19日),典藏号:002-080200-00187-093;
《丁锦呈蒋中正勿予刘湘饷弹援助并饬秦陇豫楚等中央军协剿川匪等川局意见》(1934年11月19日),典藏号:002-080200-00193-015;《刘峙

电蒋中正补述川省剿匪计画可调离刘湘由中央军入川鄂北陕南湘黔边境诸军则防匪势蔓延》(1934年11月19日),典藏号:002-080200-
00193-041;《李仲公电毛庆祥转呈蒋中正请于重庆设置行营并以刘湘为参谋长以为统治川黔初步》(1934年11月16日),典藏号:002-
080200-00192-042;《张群电蒋中正经分别与刘湘张必果邓汉祥商定扩大三省剿匪总部组织与改组四川省府等办法》(1934年11月18日),
典藏号:002-080200-00193-008;《孔祥熙函蒋中正据财政部视察员牟钧德电称川局须先简任廉干大员入川整顿财政后军权即可统一》(1934
年11月28日),典藏号:002-080200-00194-088。
《蒋介石日记》,1934年11月20日。
《刘湘入京与整理川政》,《大公报》(天津)1934年11月19日,第2版。
《刘湘访孔祥熙

 

续商川省财政》,《申报》1934年11月29日,第3版。
《刘湘电郭昌明昨午前谒蒋中正谈财政举两个方式其一为彻底中央管理》(1934年12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文件/电报/
各方往来电文原案及录存,典藏号:116-010108-0859-047。
《督署发行整理四川金融公债》,《四川经济月刊》1935年第3卷第1期,第175-179页。
《孔祥熙电蒋中正转陈四川财政特派员陈绍妫建议以地方税拨作军费应付剿匪并与刘航琛暂管国地两税统筹事宜等整理川省财政办法》
(1935年1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202-052。
据陈绍妫在盐务稽核所的同事陈况仲称,陈为宋子文母亲的干儿子,与孔宋关系颇深,是孔宋亲信。见:陈况仲《盐务稽核所纪略》,政协四川

省自贡市委员会《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编辑委员会编《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84年版,第98-99页。
《孔祥熙电蒋中正转陈四川财政特派员陈绍妫建议以地方税拨作军费应付剿匪并与刘航琛暂管国地两税统筹事宜等整理川省财政办法》
(1935年1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202-052。
“剿共”军费称为作战费,与川军各部经常军费不同,参谋团入川后,川军作战经费主要通过贺国光向中央索要。



中央者“点名发饷,简留精锐……补充饷械”,另简派重兵扼守夔万酉秀一带,严防“共军”出川外窜,迫使川军

“剿共”;孔祥熙转陈蒋介石电,称牟钧德“所陈不为无见”①。该电文是在刘湘入京期间所发。显然,孔祥熙

并不希望中央辅助刘湘整理川省财政,而主张派财政专员控制川省财政,并通过军饷控制川军各部。孔祥熙

借牟钧德报告名义,阐发其对川态度,意图影响蒋介石对川政策。但蒋介石并未采纳孔祥熙的建言,而是依

靠刘湘统驭全川,并在刘湘入京期间与之达成“川省统筹”、“中央辅助”的财政整理方案②。
以上分歧的关键点,在于央地财权分配问题,主要表现在“四川之钱能否用于四川”。蒋介石欲通过让渡

部分财权实现对四川的整合,支持将川省国税充当川债发行基金,由中央筹集川军“剿共”军费,并主动参与

四川财政整理,以实现四川的整合。孔祥熙则不愿过多插手四川财政整理事务,更不愿以川省国税作为川债

发行基金和“剿共”军费。1935年1月,参谋团入川,财政部在川设立财政特派员公署,着手整理川省财政③。
孔祥熙任命长期从事盐务工作的陈绍妫为财政特派员,其用意可见一斑。

“四川之钱能否用于四川”,是蒋、孔分歧的关键点。孔祥熙认为,川省财政整理和“剿共”军费,不应以损

失川省国税为代价;蒋介石为达到整合四川的目的,主张将川省国税用于地方财政的整理,认为中央应该在

整理川省财政中负有主要责任,同时认为民初以来四川军阀截留国税(盐税)已成惯例,骤然收归中央,势必

引起国地矛盾,增加地方整合难度。这些分歧和矛盾,随着川省财政整理而逐渐显现、升级。
二 矛盾升级:谋全局与谋一域之争

1935年2月,四川省府重组。刘航琛、邓汉祥代表四川省府提出一套整理四川财政办法,其中包括军费

垫支、中央协济、旧债换回、川中运现等一系列措施。出于“剿共”军事和整合四川的考虑,该财政整理办法得

到蒋介石、杨永泰等人的支持。但是,这些办法大部分是以牺牲国税和中央银行的利益为前提,遭到了孔祥

熙的反对。蒋、孔矛盾亦因此升级。二人皆认为己方谋全局、彼方谋一域。蒋介石从全国政局出发认为,稳
定川局是解决华北、粤桂和西南问题的关键,因此劝说孔祥熙舍弃“小利”;孔祥熙则认为,国税收入和公债发

行牵涉国家财政安全和金融稳定,不应以四川“一域”而牵涉全局。因而,双方围绕整理旧债和收换地钞问题

展开了博弈。
(一)整理旧债

截至1935年1月,四川省府共欠债款12139.9585万元,为偿还债务,刘湘在1935年1月发行金融公债

1.2亿元,其中4600万元偿还地方银行债务,而刘湘入职四川省府后借入的200万元则由四川省府独立筹

还,因此实际需整理的负债额共计7339.9585万元④。但此项公债由于难以确定发行准备,导致债信低下。
为增强债信,维持四川金融稳定,四川省府请求中央换回旧债。1935年3月4日,四川省府委员兼秘书长邓

汉祥代表省府向中央提出换回金融公债办法:由财政部筹5000万元现金,立刻将债券折收,后将川省国税收

归中央;如不能筹集多额现款,可发行四川金融公债8000万元,亦可将此项债券收回⑤。3月10日,刘湘以

“朱、毛窜入黔北,川中人心,异常震动”为由,再次呈请中央承认所发1.2亿元公债,要求中央尽快发行公债、
垫发军饷、筹集战费⑥。最终,财政部同意发行“民国二十四年善后公债”,以换回二十一军旧债。但在新旧

债的兑换折扣、公债的发行额和发行范围等方面,蒋、孔间分歧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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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孔祥熙函蒋中正据财政部视察员牟钧德电称川局须先简任廉干大员入川整顿财政后军权即可统一》(1934年11月28日),台北“国史馆”
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194-088。
《刘湘电郭昌明昨午前谒蒋中正谈财政举两个方式其一为彻底中央管理》(1934年12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文件/电报/
各方往来电文原案及录存,典藏号:116-010108-0859-047。
财政特派员制度始于1928年11月,其设立的目的主要是改善地方截留税款的恶况。参见:《修正财政特派员暂行章程》(1929年1月3日),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84
-85页;张连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划分与实施》,《江海学刊》1999年第6期,第150页。
财政部四川财政特派员公署编《四川财政概况》,财政部四川财政特派员公署1936年印行,第157、159页。
《邓汉祥呈蒋中正四川统筹过渡期内筹垫各军饷项办法及所发整理川金融公债款之用途等案》(1935年3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

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212-129。
《刘湘陈请整理川省财政办法及统筹发放军饷呈》(1935年3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

政经济(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259页。



首先,在新旧债的收销折扣和公债发行数额方面,双方分歧较大。孔祥熙认为,四川金融公债债信薄弱,
价格大跌,重庆中国银行仅以三一折兑现,聚兴诚银行公债兑现不足三折;对刘湘未经中央核准,私自指定盐

税为还本基金一事,他表示中央难以承认其债权人债本;他进而主张,可发行5000万元善后公债,以2600万

元换回7300万元旧债(三折一五左右),以2400万元用于四川善后建设和“剿共”军费开支①。此办法立刻

遭到杨永泰的反对,理由是“旧债概以三五折换掉,则川省金融界之资金及存款,立即折耗其半数,不啻宣告

其死刑,银钱两业之倒闭者,必相继不辍”②。蒋介石也认为:“中央发行公债五千万,决不足分配,三五折掉

换尤办不通。业经迭电详述,计达尊览,请即查照谢特派员所拟之第一案,决定发行七千万元,于本星期内议

决公布为妥。”③

其次,在善后公债发行范围上,孔祥熙坚持公债只能在川省境内发行,禁止在上海发售。他认为,川债在

上海发行将影响全国金融市场;中央发行公债多数以关税为基金,收入尽在上海,故公债在上海市面流通;四
川善后公债以四川盐税为基金,以中央银行渝行为经理机关,本息应由中央渝行偿付,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

必须设在成都,公债也应在川境发行④。孔祥熙所虑不无道理。按1935年国民政府发债总额2.54亿元计

算,仅四川善后公债一项就占该年国民政府发债总量的27.56%⑤。若发债基金不稳,在金融中心上海发售

债券,很容易影响全国公债价格。而杨永泰却认为,川盐收入属国税,中央银行渝行不是川省银行而是全国

银行,将中央银行发行的国债强分彼此,且限制发行范围,不利于四川的统一;他还指出:“近年以来,无论中

央公债或中央核准各省之地方公债,向无此项公债只得于某某省内卖买抵押字样,如独对川省创此新例以歧

视之,非川省不倾向统一,乃中央无统一川省之诚意矣,则川人对于中央,其将作何感想耶?”况且7000万债

款为分期发售,不至于影响上海金融市场⑥。孔祥熙之所以限制川债的发行范围,是顾忌善后公债在上海发

售,会影响其他国债的价格,使国家公债收入缩水。6月11日,孔祥熙向蒋报告称,由于该年四川善后公债

指定盐税为偿还基金,使得中央发行的盐税库券在上海证券市场竟跌4元有余,尽管盐税库券基金已改用关

余,但因该库券冠有“盐税”二字,遂使其价格受到影响⑦。但蒋、杨仍坚持在上海和四川范围内发售。
再次,在善后公债的偿还时间上,蒋、孔亦存在分歧。公债还本付息年限取决于公债基金是否充足。四

川善后公债是以川盐收入为还本付息基金,因此川盐收入稳定与否将直接决定四川善后公债债信状况。财

政特派员谢霖与财政厅长刘航琛商定月拨93万元,分九年还清,但孔祥熙要求将偿还期限延长至十二年。
孔称,据川省盐务稽核所报告,四川盐税年收入平均在900万元,除外债摊拨160万元,年剩余740万元,现
月拨70万元为善后公债基金仍有缺口,因此公债不可能在九年内还清,故主张十二年还清;杨永泰针锋相

对,根据四川盐运使刘树梅的呈报估计,四川盐税岁入至少在1800万元以上,故每月拨付川债基金93万元

绝对不成问题,因此坚持九年内还清善后公债的主张⑧。实际上,孔祥熙对川盐收入的估计并不客观,1933、

1934两年仅二十一军防区内盐税收入就分别约达886万元、972万元⑨。尽管二十一军占据川南重要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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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李傥致谭光密电稿》(1935年5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一),第263页。
《孔祥熙电蒋中正已定四川省整理地钞发行公债及协助军事办法并筹维运现入川以安川局等文电日报表等二则》(1935年6月2日),台北

“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452-015。
《蒋介石致孔祥熙密电》(1935年6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一),第265页。
《孔祥熙电蒋中正转陈四川财政特派员陈绍妫建议以地方税拨作军费应付剿匪并与刘航琛暂管国地两税统筹事宜等整理川省财政办法》
(1935年1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202-052。
千家驹编《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4-375页。
《孔祥熙电蒋中正四川盐税收额摊外债基金及每月善后公债等尚有所缺则九年还清应酌予延长等文电日报表》(1935年6月10日),台北

“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452-141。
《孔祥熙电蒋中正盐税库券基金现虽改用关余然因传言四川省公债以盐税作抵使得该基金大跌等文电日报表等三则》(1935年6月11日),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453-003。
《孔祥熙电蒋中正四川盐税收额摊外债基金及每月善后公债等尚有所缺则九年还清应酌予延长等文电日报表》(1935年6月10日),台北

“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452-141。
张肖梅编著《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版,第三章“财政”第18页。



但1935年川政统一后,川北盐场纳入省府管辖范围,川盐年收入应在1200万元以上①。1935年,四川财政

厅编订川盐预算收入为1500万元,财监处编订川盐预算为1020万元;1936、1937年,财监处制定川盐预算

皆为1670万元②。经过国民政府和四川省府对盐场设施和盐务管理的改进,1936年度(1936年7月-1937
年6月),川盐实际收入达到国币2272.5万元③。因此,杨永泰等人对川盐收入的预估相对准确,1935年的

四川善后公债完全能在九年内还清。但由于四川财政危机加重,蒋介石不得不迁就孔祥熙,称:“兄如确认为

有十二年之必要,可即决定为十二年,请即发表,勿再因此延缓为荷。”④但孔祥熙最终同意九年还清⑤,财政

部亦在1935年6月30日公布《民国二十四年四川善后公债条例》⑥,四川旧债问题得以解决。
综上可知,孔祥熙之所以降低四川旧债价格、限制川债发行额和发行范围、延长还本付息期限,主要目的

是维持中央银行的国债价格和信誉,减少川省国税的流失,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四川旧债的整理;蒋介石、杨永

泰则为了避免四川省府及债权人的反对,也为了更好整理川省财政、平衡收支,主张放宽川省发债条件,以期

快速实现四川军政大权的整合。
(二)整理地钞

1935年初,四川督办公署曾以1.2亿元金融公债中的4300万元用于整理地钞,但由于债信不足,地钞

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挤兑风潮不断⑦。四川挤兑风潮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四川市面缺乏现金⑧。川省防

区混战时期,商业衰落,商品入超增加,川境现金外流,导致市面现筹减少,纸钞贬值,申汇大涨。川政统一之

初,刘航琛认为,地钞价值跌落的根本原因是准备不足,因此他要求地方银行停止发钞、封存未发行钞票,并
建议中央向川中运现,补充地钞准备金,改善币值⑨。1935年3月,重庆银钱业再度爆发挤兑风潮。蒋介石

催促孔祥熙向川省运现,并称“统一币制与统制汇兑为惟一要务”。孔祥熙本人也认为,向川中运现是解决

四川地钞问题的“一劳永逸之法”,而收销地钞需要中央银行渝行存储准备金700万元,且每周须运现50万

元前来以备兑换,但问题是现中央银行现钞紧缺,无法向川中运现,故他建议四川省府每月拨55万元作基

金,发行有奖储蓄券,每月抽签还本,用以收回地钞;但此一建议立即遭到杨永泰的反对:“发行奖券,久为中

央令禁……且为期甚远”,“以奖券收回川省债券,理尚可通,如以奖券收回川省十足通用之地钞,必招川人之

反感”。最终,各方商议由中央发行“整理四川金融库券”,总额3000万元,以中央所收川省部分统税及印

花烟酒税为还本付息基金,月拨55万元,分64个月还清。但在金融库券的发行准备、地钞与本钞兑换比

率等方面,孔祥熙与蒋介石及四川当局仍矛盾重重。
至1935年4月9日,四川地方银行共发行地钞3307.68417万元,共有现金准备306.790498万元,准备

不敷3000.89367万元。5月,四川省府初步形成了收销地钞实施办法,即财政部将3000万元整理四川金

融库券向中央银行抵押2300万元,连同四川省府筹款700万元,一并交付中央银行,委托其收销地钞,并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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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21-1931年四川盐税统计,川北、川南盐场盐税共收入12988万元,平均年收入在1100-1200万元之间(1180万元)。参见:财政部

四川财政特派员公署编《四川财政概况》,第42页。
张肖梅编著《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第三章“财政”第18页。
财政部盐务总局统计室《1914年至1948年6月历年盐税收入统计表》,江苏省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编写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

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2辑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5页。
《蒋介石致孔祥熙密电》(1935年6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一),第266页。
《孔祥熙致蒋介石密电稿》(1935年6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一),第267页。
《民国二十四年四川善后公债条例》(1935年6月30日公布),财政部四川财政特派员公署编《四川财政概况》,第158页。
财政部四川财政特派员公署编《四川财政概况》,第157页。
康心之《四川金融之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月刊》1935年第4卷第6期,第7-9页。
《刘航琛谈整理四川财政:先整理旧欠平衡收支

 

再谋统一使渐上轨道》,《大公报》(天津)1935年2月24日,第4版。
《蒋中正电孔祥熙整理川中金融以统一币制与统制汇兑为惟一要务》(1935年3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统一

时期,典藏号:002-020200-00033-019。
《孔祥熙电蒋中正整理四川地钞办法拟以省府每月五十五万基金发行有奖储蓄券按月抽签还本再收回地钞等文电日报表等三则》(1935年3
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448-156。
财政部四川财政特派员公署编《四川财政概况》,第159页。
《财署整理地钞办法》,《四川经济月刊》1935年第3卷第6期,第174页。



定该年6月1日为收销地钞期限①。但四川省府无法在短时间内筹集700万元现款,于是,四川财政厅厅长

刘航琛与财政特派员谢霖商议,先拨300万元,剩余400万元,分两个月,每月各拨200万元②。至6月5日,
四川地钞开始收销,四川省府仍未将300万元拨交中央银行。孔祥熙电呈蒋介石,称中央银行渝行现金缺

乏,请督促四川省府尽快将300万元拨交中央银行;但据刘湘称,5月底,四川省府已经向重庆银行、钱庄押

借300万元,由各行、庄立出月息1分的地钞定期存单送交中央银行渝行,于6、7、8月底每月分别提取地钞

100万元,并随付月息,但中央银行渝行拒不接受,只收取现金③。孔祥熙拒不接收地钞,是因为地钞兑换申

钞须补水,若以地钞充作准备金,则中央银行发行准备必定缩水;若以现金入账,则可充实中央银行现金储

备。但是,四川金融濒于崩溃,四川省府已无法筹足300万元现金缴存中央银行。因此,杨永泰认为:“不必

于此强求,致成僵局,盖整理地钞、统一发行、统一货币乃中央必应担负之责任也。”④在蒋介石的催促和严令

下,四川地钞开始收回。
三 困境纾解:中央与四川财政关系的确立

在整理旧债和收换地钞的过程中,蒋介石与孔祥熙的矛盾升级。孔的迁延态度和对川省财政的干预,阻
碍了蒋对川政策的实施和政治、军事目的的达成。为提高财政整理的效率,蒋介石重新部署人事,任命关吉

玉为财政特派员,同时设置行营财监处,关吉玉身兼处长,川省财政进入中央统筹阶段。财监处架空了财政

部在川的人事布局,使财政部四川特派员公署成为仅管理川省国税之机关。财监处建立后,在蒋介石的强力

干预下,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驻川国有银行,与川省财政之间形成了稳固的借垫关系。
驻川财政人事的更迭,是蒋介石威权的一种表达。早在1935年3月,蒋介石电令孔祥熙,要求撤换四川

财政特派员陈绍妫,另派员充任,孔当即照办⑤。孔祥熙之所以任陈绍妫为财政特派员,除陈为孔、宋亲信

外,另与其职历不无关系。陈长期供职国民政府盐务系统,历任松江盐运副使、四岸食盐济运总局长、湖北财

政特派员等职⑥,后因包庇“裕川土案”而被革职⑦。孔重新启用陈绍妫,其用意在于保护川省最重要国税收

入盐税⑧。陈就职后,主张以省税划作“剿共”军费,同时要求四川财政特派员公署掌理全川财务行政、控制

全川税征机构及人事组织⑨,这些主张遭到四川当局的不满。陈绍妫被撤换的详因,档案中并未明确提及。
但据四川盐务稽核所陈况仲表述,1935年初,陈绍妫在担任财政部特派员期间,曾通过内部消息,伙同重庆

金融界商人买卖申票获利,因此获罪。从表面看,陈绍妫因非法买卖申票,贪污公款,遭免职。但在1935
年初,重庆《工商夜报》因报道陈绍妫处置四川财政不当、行将撤职,被二十一军部停刊一周。另据重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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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电蒋中正中央银行力量有限请督促四川迅即按原案如期照拨准备金不得短缺或抵免以便届期实施整理地钞等文电日报表》(1935
年6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452-028。
《谢霖致刘航琛密电》(1935年5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一),第262-263页。
《孔祥熙电蒋中正中央银行力量有限请督促四川迅即按原案如期照拨准备金不得短缺或抵免以便届期实施整理地钞等文电日报表》(1935
年6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452-028。
《孔祥熙电蒋中正中央银行力量有限请督促四川迅即按原案如期照拨准备金不得短缺或抵免以便届期实施整理地钞等文电日报表》(1935
年6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452-028。
《蒋中正电令孔祥熙应即撤换四川财政特派员陈绍妫另觅人接办》(1935年3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筹笔/统一时期,
典藏号:002-010200-00131-040。
《财政部设立四岸食盐济运局

 

委陈绍妫为局长
 

组织简章已公布》,《申报》1928年2月6日,第8版;《财政部令(第二三七五号,中华民国十八

年五月七日)》,《财政日刊》1929年第445号,第3页。
石影《宋子文在汉筹款六百万元:以盐税作抵息借三百万已签定合同

 

责成省市政府筹募关税库券三百万
 

陈绍妫溺职受撤
 

另委李基鸿继

任》,《上海报》1930年9月1日,第2版。
陈绍妫任内,禁止川军强提盐税,同时降低川盐楚岸税率,鼓励川盐输出,这些都促进了川盐收入的增加。参见:《陈绍妫请制止川军人提盐

税》,《民报》1935年2月8日,第1张第2版;《川盐税缴入国库
 

陈绍妫已呈请财部转饬
 

嗣后不得强提以符功令》,《中央日报》1935年2月8
日,第1张第3版;《奖励川盐输出

 

陈绍妫电陈意见》,《中央日报》1935年2月27日,第1张第2版;《陈绍妫电请核准楚岸专销川盐》,《申报》

1935年2月27日,第6版。
《孔祥熙电蒋中正转陈四川财政特派员陈绍妫建议以地方税拨作军费应付剿匪并与刘航琛暂管国地两税统筹事宜等整理川省财政办法》
(1935年1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202-052。
陈况仲《盐务稽核所纪略》,政协四川省自贡市委员会《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编辑委员会编《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99页。
王绿萍编著《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1897-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4页。



民银行经理宁芷邨回忆,刘航琛也曾解决了财政困难①。通过内部消息买卖申票获利,在当时是一件极为普

通的事情。可见,买卖申票、贪污公款,只是蒋介石撤换陈绍妫的一个理由。陈绍妫作为孔祥熙意志的忠实

执行者,在整理财政问题上止步不前,是蒋罢免陈的主要原因。
陈绍妫被罢免后,中央银行秘书长谢霖暂代特派员一职,但四川财政整理的进程并未因人事更迭而有所

推进。1935年4月,重庆再度爆发银行挤兑风潮,并出现人员伤亡事故。4月23日,杨永泰致电蒋介石,呈
请电令孔祥熙,从速整理地钞,安定四川金融②。紧张的华北局势,增加了蒋安定川局的急迫感。5月28日,
蒋介石致电孔祥熙指明四川的重要性,称:“日本在华北似有箭在弦上之势,最近必有举动,彼之目的在扰乱

我经济之发展与军事之成功,此时我方军事与政治重心全在四川,请兄对于四川经济有关之各种问题从速解

决,并早定川中金融之根本方策,不致发生根本之动摇,如能多解现银入川以备万一更好,务请急办为盼。”③

同日,蒋介石又致电宋霭龄,让其劝说孔祥熙从速解决四川经济的各种问题,多解现银入川,稳定四川金

融④。5月末,重庆各大银行收销地钞,成渝银钱业几乎无钱可借。6月2日,蒋介石再次函电孔祥熙,催促

其先发行7000万元的四川善后公债,“先定川局,再图大局之挽救”⑤。蒋介石的救市心态,可见一斑。
但孔祥熙仍不为所动,对四川公债问题采取拖延战术,这种消极态度激怒了蒋介石。6月7日,蒋介石

再电孔祥熙,要求尽快办理四川公债,称:

  如果对于川省不照此原定之案办理,不惟与四川为难,是直与弟之军事为难。兄处陈绍妫等不明大

体,只报私怨,其在川营私舞弊,确有实据。望即先行扣押,由中负责证明,以为贪污者炯戒。如果中央

徒计目前小利而不为将来整个打算,殊非统一之道,更非中央之福。务希从速照第一案通过,从速公布。
否则,四川财政即日崩溃,而军事不堪设想更可知矣。⑥

如前所述,早在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曾电令孔祥熙撤换陈绍妫⑦,孔当即照办,并由中央银行秘书

长谢霖暂代。时隔一个多月,蒋介石重提法办陈绍妫,实为慑孔之举⑧。孔祥熙大为惊恐,并于6月9日函

电蒋介石,极力撇清与陈绍妫的关系,申诉苦衷,称陈绍妫在宋子文任内曾任川事,后因其熟悉川情,故派其

充任特派员一职,“谢霖在川原属暂代弟意,兄如有属意之人,拟请见示,即当遵派”,并指出上海金融正处崩

溃之时,整理川债会牵动全局⑨。由于四川善后公债发行进程缓慢,蒋介石授意孔祥熙召回谢霖,任关吉玉

为四川财政特派员。7月,蒋介石设立行营驻川财政监理处,以关吉玉为处长,刘航琛为副处长。财监处

的设立,稀释了财政特派员公署对四川财政的控制力,且关吉玉身兼二职,阻断了孔祥熙直接插手四川财政

事务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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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芷邨、周季悔、衷玉麟等《川康平民商业银行与刘航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29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9页。
《杨永泰电蒋中正报告地方银行发生挤兑原因及处理经过并请电孔祥熙速将整理地钞办法决定宣布以安定四川省金融》(1935年4月23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文电/领袖事功/国家建设,典藏号:002-090102-00011-262。
《蒋中正电孔祥熙我方军事与政治重心全在四川请早定金融根本方案》(1935年5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
统一时期,典藏号:002-020200-00033-066。
《蒋中正电宋蔼龄转孔祥熙此时军事政治重心皆在四川请从速解决四川经济各种问题希能多解现银入川早定川中金融政策》(1935年5月

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225-068。
《蒋中正电孔祥熙速发行七千万四川公债先定川局再挽救大局》(1935年6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

料,典藏号:002-080200-00227-023。
《蒋中正电孔祥熙尽速依照第一案办理四川公债并惩治陈绍妫在川营私舞弊》(1935年6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

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228-034。
《蒋中正电孔祥熙应即撤换四川财政特派员陈绍妫另觅人接任》(1935年3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

料,典藏号:002-080200-00216-067。
尽管陈绍妫不再担任四川财政特派员,但仍是孔对川政策的重要幕僚。参见:《陈绍妫昨午谒孔

 

请示整理川省财政》,《新闻报》1935年4月

26日,第12版。
《孔祥熙电蒋中正关于陈绍妫案非任内之事及请示可否以谢霖暂为处置中央银行重庆分行与地钞事件并请加以审查枉法谋利者等》(1935
年6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228-082。
《蒋中正电请孔祥熙正式加委关吉玉代理四川财政特派员及令谢霖回部》(1935年6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筹笔/统

一时期,典藏号:002-010200-00141-044。
参谋团在1935年10月改组为重庆行营,以顾祝同为主任、贺国光为参谋长、杨永泰为秘书长,仍以关吉玉任财监处处长、刘航琛为副处长。



同时,行营财监处指定中央银行重庆分行成立国地两税联合金库,并规定:自1935年7月1日起,四川

省一切国省两税均解入联合金库;凡属于四川的国省税,统由财监处监理,并在决定一切度支、处理对外事件

时,以“委员长”名义行之①。财监处下设三组:第一组,掌理文书、印信、庶务及交际等事项;第二组,掌理联

合金库,洽办收交款项票据等事项;第三组,掌理记账及填造表报等事项②。从财监处的职掌和权力来源看,
财监处权力直接来源于委员长行营,地位高于财政部四川特派员公署;同时,财监处控制四川的国省税款大

权,掌管四川国省两税联合金库,指导、监督四川省府制定预算,掌理川省财政收支。这样一来,财监处不仅

具有支拨川军饷款权力,而且川省一切重大财政措施都必须经过财监处的审核方能执行。财监处成为统筹

四川财政的最高机关,而财政特派员公署则沦落到只负责办理国税事宜的财税机关。
财监处成立之初,孔祥熙曾要求财监处接受财政部监督、指挥,收支账目应报财政部核准,而蒋介石则一

面答允孔祥熙所请,一面又称“应由弟(指蒋介石)直接指挥”③。财监处设立后,孔祥熙仍能通过中央银行插

手整理四川财政事务。在地钞与中钞的收兑比率上,四川当局与财政部产生分歧。1935年8月13日,孔祥

熙拟定以本钞1000元换回地钞1250元(八折),认为四川申汇最高价可达1600余元,平均汇价亦在1200-
1300元之间,八折收销地钞比较公允④。此办法遭到刘湘反对,刘申述的理由是:川省“剿匪”各军二等兵一

名每月领伙饷为地钞5.28元,而中央军所领为申钞7元,最近川军与中央军同驻一地、共同“剿匪”,川军兵

士因领饷差异已有怨言,但仍以“四川生活低于他省,故原定饷章不同为解”;若再以申地汇价变相八折领饷,
川军二等兵仅得4.2元,断难维持其最低生活,故“此规定之地钞标准汇价之有害于军事者也”⑤。但是,由
于孔祥熙坚持八折收换地钞,虽经蒋介石、杨永泰多次沟通,仍然无果。故杨永泰呈称:“孔部长文二复电,因
其中第三节之地钞问题所拟办法及所持见解,颇不正确,然迭经往返讨论,拟暂存不复”⑥。相持之下,蒋介

石最终同意以8折收回地钞,四川地钞问题得到解决。
孔祥熙为提高财政部对川话语权,设法提高了财政特派员的职权。1935年9月,财政部公布《修正财政

部四川财政特派员公署组织办法》⑦,着重加强财政特派员对于川省地方军政费支拨方面的权力。重庆行营

为了进一步增强财监处的权力,于同年11月公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财政监理处监督川省税

务办法草案》,规定财监处对四川税务具有“督征”、“稽核”、“考绩”之权;加委原省府派遣的各区财政视察员

为税务督征员,并由督征员负责督征区内县长和征收局长的考核之权;由行营派出稽核人员,不分区域,巡行

考察,无论国省税收机关,均在考察范围之内;同时,财监处对各级征收官吏还具有奖惩权力⑧。财监处统一

了川省的税务人事权,中央与四川财政关系最终确立,川省财政实现整合。
此后,财监处多次向渝蓉两地中央银行及其他驻川国有银行借款,财政部与四川财政关系得到疏通,至

1938年川省国地收支划分之前,四川省政府向驻川国有银行抵押或商借数额达1820万元之巨⑨,四川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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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行营设驻川财政监理处》,《四川经济月刊》1935年第4卷第1期,第126-127页。
《行营驻川财监处之进行状况》,《四川经济月刊》1935年第4卷第4期,第7页;《军委会行营驻川财政监理处正式成立》,《四川月报》1935年

第7卷第3期,第31-33页。
《孔祥熙等电蒋中正对于整理四川省财政意见书中关于整理机关拟依来函采用第二种办法并补充请商同财政部制定监理处组织章程等三点

意见等文电日报表》(1935年7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455-106。
《孔祥熙电蒋中正以四川善后公债一千万元押借七百万元拟由中央中国两银行各三百万元农民银行一百万元地钞与中央本钞性质不同地钞

收缩本钞推广等文电日报表》(1935年8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456-271。
《刘湘电蒋中正川省地钞变相八折汇价影响军事财政及拟意见五项之文电日报表》(1935年8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
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457-040。
《孔祥熙电蒋中正以四川善后公债一千万元押借七百万元拟由中央中国两银行各三百万元农民银行一百万元地钞与中央本钞性质不同地钞

收缩本钞推广等文电日报表》(1935年8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典藏号:002-080200-00456-271。
《修正财政部四川财政特派员公署组织办法》(1935年9月20日),《财政公报》1935年第92期,第1-3页。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财政监理处监督川省税务办法草案》,《四川月报》1935年第7卷第5期,第243-246页。
分别为:刘航琛向中央银行商借款1200万元;为平衡预算向中、中、交、农四行借款100万元,以建设公债向中央银行押款60万元,以二十五

年四川善后公债向中、中、农三行押款31万元,以禁烟盐税及特货向中、中两行借款200万元,为“剿赤”向中央银行借款9万元,以建设公债

向中国银行押款20万元,以营业税向中、中、交、农四行借款200万元,八项合计总数达到1820万元。分别参见:《川向中央银行借款千二百

万
 

孔祥熙允许》,《益世报》(天津)1935年11月30日,第2版;财政厅长甘绩镛报告《四川省政府财政厅施政报告(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八

年六月)》,1939年7月在省参议会报告后校订,第26页。



与驻川国有银行之间形成了稳固的借垫关系。
四 结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财政整理是国民党中央实现地方整合的关键步骤。财权让渡是调和央地矛盾

的重要方法,也是实现中央集权的一种方式。蒋、孔之争是国民党中央整合地方过程中发生的典型案例,是
现实政治与法理规则的博弈。尽管蒋、孔双方对于集权的实现途径不同,但二者在维持国债债信、增加国税

收入、增强中央权威方面并无异议,二者均以强化中央权力为最终目的。因此,蒋、孔之争属合作框架内分

歧,并非派系之争。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诉求,以及对政局、时局理解的层级各异,二者在对川问题上存有抵

牾,但并不妨碍蒋、孔之间的长期合作。自1933年10月孔祥熙继任财政部长后,极力配合蒋介石的军事政

治行动,军费、债务预算显著增加,且预算对实际支出的约束能力明显下降①。这些都是蒋、孔之间合作的基

础和表征。国债债信、国税收入与四川财政在蒋孔战略意图中所处位置不同,为“一域”与“全局”之别。1935
年,国民政府共发行2.54亿元公债,其中四川公债券额达1亿元,约占40%②。发行巨额的四川公债,容易

影响全国的国债价格和金融稳定,此为孔祥熙所虑;但在当时复杂局势下,“川刘”成为维系华北、粤桂、西南

稳定的关键,因此蒋介石不惜“多费几钱”来维持大局。
尽管蒋、孔之争是以蒋介石多数提案被通过为最终结果,但蒋、孔交涉多以磋商为主要解决途径,而非以

行政指令方式进行。在关键问题上,如在地钞与中钞的兑换比率上,孔祥熙寸步不让,使蒋介石无计可施。
财监处建立后,孔祥熙和财政部在四川的势力被削弱,但孔祥熙仍能以财长的身份提高财政特派员公署的权

力,以中央银行总裁的身份协调中央与四川财政金融关系。这表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尽管形成了以蒋介石

和军事委员会为中心的权力结构,但其权力仍被“法统”约束,蒋介石在四川推行实施的各项财政政策,必须

冠以“财政部”名义,方能顺乎法理。这是关吉玉身兼财监处长和财政特派员的主要原因,也是国民党弱势独

裁的重要表征。
合理划分央地财权与事权,是近代分税制实践的关键步骤,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整合地方过程中中央与地

方势力博弈的重要场域。国民党中央通过让渡部分财权来实现地方整合。在整理四川财政过程中,蒋介石

区别性对待四川的重要原因,在于稳定川局已成为国内外时局、社会情势的迫切要求。抗战爆发前夕,民族

危机加深,国内舆论和国民党内部逐渐形成了对内“团结”以御外侮的声音③。同时,四川处于西南中心位

置,川军将领手握重兵,成为陈济棠、李宗仁和韩复榘等反蒋势力拉拢的对象。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

国民党中央整合四川的价码,即财政部需让渡更多利益以维持四川政局稳定,此为蒋、孔矛盾的焦点。蒋介

石任用“亲川派”,力图实现川局的稳定,以拒日本;对川强硬派暂时失势。维持国内政局的稳定,是抗战前国

民党中央制定各项政策的底色,亦是其政治生态的直观反映。

[责任编辑:凌兴珍]

28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3-85页。
千家驹编《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年)》,第374-375页。
罗敏《走向“团结”———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的蒋介石与西南》,《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28页。


